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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10 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公告》，详见公司 2014—011

号公告，因交易所要求，现对该公告补充披露如下： 

一、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为了使公司做大做强，抢抓市场机遇，提高公司抗风险的能力，实现公司环

境监测业务向环境监测+工业有机废气治理业务的发展，拟使用超募资金2700万

元设立合资公司，开展废气（工业有机废气）治理业务。其中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700万元，占出资比例的90%，自然人李峰厚先生以现金出资300万元，占出资比

例的10%。合资公司成立后，资金将用于租赁办公所、建设工业有机废气治理技

术研发中心、制造车间以及用于公司其它生产经营所需。 

该投资事项已分别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此次使用超募资金金额未达到超募资金的 20%，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其余超募资金公司将根据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妥善安排使用计

划， 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前，将履行相应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并

及时披露。 

二、项目效益分析 

    大气治理行业目前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未来随着环保监管政策的加码，

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行业有广阔的市场空间。该合资公司的设立，将有助于公司抢

抓市场机遇，拓展公司的业务领域，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为公司带来新的业



务增长点，公司预计可实现的较高效益，保障公司未来的高速发展，为公司股东

带来更大的回报，根据国家《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河北省

生态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以及《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实施方案》等

环保政策，“十二五”期间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将全面展开，合资公司建

成后，预计可实现以下业绩 

                                                    单位：亿元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收入 0.5 0.65 1.19 

利润 0.05 0.07 0.12 

此外，该合资公司的设立，也将提供多个就业机会，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以上的业绩预测是公司基于目前工业有机废气治理行业的发展所做出的，由

于本公司刚刚进入工业有机废气治理行业，以上的业绩实现存在着不确定性因

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十一日    




